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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19-047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审议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远望谷”） 成

立全资子公司昆山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远望谷”）并

投资建设昆山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以下简称“物联网产业园”）项目，是为了

响应政府号召，加快周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周庄物联网产业进一步发展，吸引

物联网相关上下游企业进驻，在促进物联网产业园自身发展之余，带动周庄镇物

联网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助力打造“中国第一智慧水乡”。 

昆山远望谷积极推动物联网产业园的招商引资工作，吸引物联网产业链相关

企业入驻，促进了物联网产业园的发展。在相关推进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昆山远

望谷对入园企业江苏安志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安志普”）、昆山

市万森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万森堡”）和苏州角马光学仪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角马”）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业务，分别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 500 万元、514 万元和 520 万元的担保，担保有限期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

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同

时，江苏安志普、昆山万森堡、苏州角马已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物与昆山远望谷

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将在昆山远望谷履行保证责任后三十日内，向昆山远望谷偿

还其履行保证责任所付出的全部款项。 

江苏安志普、昆山万森堡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申请的 500

万和 514 万两笔贷款已经放款到账，并分别于 2019 年 2 月 1 日、2019 年 2 月 25

日转入昆山远望谷账户。苏州角马的贷款事项尚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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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以 6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补充审议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

案》。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安志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07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罗邦军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点：昆山市周庄镇崇远路 333 号 9 栋 

经营范围：包装、吊牌、手提袋、电子标签、数码标签的生产与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罗邦军 1650.00 55.00% 

何佰华 1350.00 45.00% 

共 计 3,000.00 100.00% 

关联关系： 江苏安志普与远望谷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072,669.48 5,035,382.97 

负债总额 5,022,490.00 6,490.00 

净资产 5,028,892.97 5,028,892.97 

项目 2019 年 3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607.49 -1929.03 

净利润 -1,607.49 -1929.03 

（二）昆山市万森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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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王海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注册地点：昆山市周庄镇崇远路 333 号 4 栋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和电子商务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  海 765.00 51.00% 

钟良华 735.00 49.00% 

共 计 1,500.00 100.00% 

关联关系：昆山万森堡与远望谷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690,692.50 5,653,413.31 

负债总额 8,200,064.15 2,786,462.76 

净资产 3,973,000.00 2,866,950.55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30,442.69 229,506.87 

利润总额 -249,322.20 -227,293.65 

净利润 -249,322.20 -227,293.65 

（三）苏州角马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01 月 04 日 

法定代表人：郭冬梅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注册地点：昆山市周庄镇崇远路 333 号 5 栋 

经营范围：显微镜、高倍电子成像设备、光学仪器的研发、制造、销售；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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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郭冬梅 1020.00 51.00% 

刘书宝 980.00 49.00% 

共 计 2,000.00 100.00% 

关联关系：苏州角马与远望谷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

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272,259.78 5,140,942.79 

负债总额 233,115.14 -86,432.00 

净资产 6,039,144.64 5,227,374.79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8230.15 -42,625.21 

净利润 -18230.15 -42,625.2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江苏安志普保证合同内容介绍 

鉴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以下简称“乙方”）为江苏安志

普（以下简称“债务人”）连续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承兑商业汇票”、

“开立信用证”、“出具保函”、“贸易融资类业务等”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

已经）与债务人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

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以下简称“主合同”）。

昆山远望谷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1、保证方式：在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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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保证期间至

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3、主合同签订期限：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 

4、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 万元 

5、保证责任： 

（1）如果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

或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昆山远望谷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2）昆山远望谷在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不因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拥有其他

担保，或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而减免。 

（3）如果昆山远望谷承担保证责任后主合同项下的债权仍未获完全清偿，

昆山远望谷同意主合同项下债务的清偿优先于其向其他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主

张的代位权或追偿权。 

（二）昆山万森堡保证合同内容介绍 

鉴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以下简称“乙方”）为昆山万森

堡（以下简称“债务人”）连续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承兑商业汇票”、

“开立信用证”、“出具保函”、“贸易融资类业务等”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

已经）与债务人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

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以下简称“主合同”）。

昆山远望谷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1、保证方式：在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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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保证期间至

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3、主合同签订期限：2019 年 2 月 22 日至 2024 年 2 月 21 日 

4、担保金额：人民币 514 万元 

5、保证责任： 

（1）如果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

或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昆山远望谷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2）昆山远望谷在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不因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拥有其他

担保，或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而减免。 

（3）如果昆山远望谷承担保证责任后主合同项下的债权仍未获完全清偿，

昆山远望谷同意主合同项下债务的清偿优先于其向其他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主

张的代位权或追偿权。 

（三）苏州角马保证合同内容介绍 

鉴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以下简称“乙方”）为苏州角马

（以下简称“债务人”）连续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承兑商业汇票”、“开

立信用证”、“出具保函”、“贸易融资类业务等”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

与债务人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

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以下简称“主合同”）。昆山远

望谷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1、保证方式：在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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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保证期间至

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3、主合同签订期限：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 

4、担保金额：人民币 520 万元 

5、保证责任： 

（1）如果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

或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昆山远望谷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2）昆山远望谷在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不因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拥有其他

担保，或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而减免。 

（3）如果昆山远望谷承担保证责任后主合同项下的债权仍未获完全清偿，

昆山远望谷同意主合同项下债务的清偿优先于其向其他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主

张的代位权或追偿权。 

四、反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债权：昆山远望谷分别就上述三分保证合同约定之贷款本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罚息及事先债券的费用等昆山远望谷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分行履行保证义务后所产生的债权 

2、反担保方式：江苏安志普、昆山万森堡、苏州角马分别以固定资产作为

抵押物，提供反担保。 

3、债务履行期限：江苏安志普、昆山万森堡、苏州角马应于昆山远望谷根

据上述三份保证合同，分别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履行保证责任

后三十日内，各自向昆山远望谷偿还其为履行该合同保证责任所付出之全部款项 

4、反担保总金额： 合计人民币 1,534 万元。 

五、董事会意见 

昆山远望谷向江苏安志普、昆山万森堡和苏州角马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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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招商引资工作，吸引物联网产业链相关企业入驻，促进产

业园的发展。且三家被担保公司运营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还贷款的能力。江

苏安志普、昆山万森堡和苏州角马均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物与昆山远望谷签订了

反担保协议，将在昆山远望谷履行保证责任后三十日内，向昆山远望谷偿还其履

行保证责任所付出的全部款项。江苏安志普、昆山万森堡分别于 2019 年 2 月 1

日、2019 年 2 月 25 日向昆山远望谷账户转入 500 万、514 万。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与判断，认为江苏安志普、昆山万森堡和苏州角马具有偿

债能力，且其资信状况良好，本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全部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经董事会补充审议后，该等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

意上述担保行为。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远望谷对江江苏安志普、昆山万森堡和苏州角马提供担

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调查，上述公司已提供反担保，

且其经营状况稳定，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未损害公司及权提股东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我们同意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发生对外担保额度约为人民币 6,534 万元（含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额度人民币 1,53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约为 4.65%。公司有效对外担保金额以实际融资金额为准。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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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